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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清原化合物有限公司

合成实验楼新增碳-14 合成实验室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 年 3月 13 日，青岛清原化合物有限公司根据合成实验楼新增碳

-14 合成实验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，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本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项目位于青岛市黄岛区青龙河路 53 号，青岛清原化合物有限公司合

成实验楼（即探索楼）一层东北侧。

合成实验楼新增碳-14 合成实验室项目工作场所包括合成室、储存

室、卫生通过间等，面积约 158.4m2。其中储存室划分为废物储存室（放

射性废物暂存间）、核素储存室、天平台区域。使用原料 14C（Ba14CO3、苯(U14C)

胺盐酸盐）合成所需的 14C 目标化合物，日等效最大操作量为 3.885×

10
9
Bq，属于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。设置有专用放射性废水收

集系统和通风系统，放射性废气排气筒末端位于项目所在的合成实验楼

（探索楼）楼顶，放射性固体废物和放射性废水暂存于废物储存室（放射

性废物暂存间）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《合成实验楼新增碳-14 合成实验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于 2022

年 11 月 15 日取得青岛市生态环境局黄岛分局批复文件“青环辐审（黄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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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22]3 号”。于 2022 年 12 月开始建设，于 2023 年 5 月建设完成，2023

年 2月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。

项目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

录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总投资约 100 万，其中环保投资约 25万。

二、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

场所设置各项功能房间，划分为监督区和控制区管理，出入口设置门

禁，无关人员禁止入内，控制区入口、边界等处设计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。

设置专用场所通风系统和手套箱通风系统，气流由清洁区向监督区再向控

制区方向，控制区内为微负压状态，不同区域保持一定的压差，保证气流

流向，防止交叉污染。通风橱顶壁、手套箱顶壁、排气筒末端均设置活性

炭吸附装置。排气口位于项目所在合成实验楼（探索楼）楼顶上方。设置

专用放射性废水收集系统，放射性废水收集箱容积 40L。非放射性废水经

管道收集至厂区污水处理站。控制区内地板和墙壁接缝为无缝设计，地板

设计为耐酸碱、易清洗的 PVC 地胶，墙面 2m以下涂耐酸碱、易清洁的油

漆。工作台面表面采用易清洗、不渗透、表面光滑，易于清洁和去污的材

料。碳-14 合成实验室墙体均采用 20cm 轻质砖，室顶和底板均为 12cm 混

凝土，门和窗为普通门窗。核素储存室设置防盗门，双人双锁管理。碳-14

合成实验室内及周围设置有监控探头，各房间设置门禁，禁止无关人员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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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确保核素贮存的安全性。配备手套箱、通风橱、万向罩（集气罩）、

便携式辐射环境监测仪、表面污染监测仪、个人剂量报警仪、个人剂量计；

放射性固体废物收集桶、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桶/箱、放射性废水暂存桶、

进出口风淋、紧急喷淋设备及废水收集箱、核素转运箱。

（二）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和其他管理要求落实情况

公司成立有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，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，明

确法人代表为辐射工作安全第一责任人，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负责辐射

安全与环境防护管理，指定专人负责放射性同位素保管工作，落实了岗位

职责。

公司制定了《辐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》、《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》、

《设备检修维护制度》、《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》、《放射性同位素订购、

使用登记与台账管理制度》、《放射性废物处置方案》、《辐射工作人员个人

计量检测管理》、《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计划》、《辐射监测方案》、《非密封放

射性物质安全管理办法》、《监测仪表使用与校验管理制度》、《自行检查和

年度评估制度》等规章制度，建立了辐射安全管理档案。制定有《辐射事

故应急处理预案》，并开展了辐射事故应急演练，编制了 2023 年度辐射安

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。

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参加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，

并考核合格。

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已委托有资质单位监测，安排专人负责个人剂

量监测管理，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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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程变动情况

项目建设与环评一致，未发生变动。

四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验收监测结果表明：

（一）通风橱、手套箱外表面 30cm 处周围剂量当量率满足环境影响

报告表以及《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》（HJ1188-2021）中 6.1.6 要

求的“放射性药物合成和分装的箱体、通风柜、注射窗等设备应设有屏蔽

结构，以保证设备外表面 30cm 处人员操作位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.5

μSv/h，放射性药物合成和分装箱体非正对人员操作位表面的周围剂量当

量率小于 25μSv/h”；放射性废物箱和收集桶外表面 30cm 处周围剂量当

量率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《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》

（HJ1188-2021）中 6.1.7 要求的 2.5μSv/h 限值要求；场所内及周围剂

量率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《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》

（HJ1188-2021）6.1.5 要求的 2.5μSv/h 限值；保护目标周围剂量当量

率与青岛市环境天然放射性处于同一水平。

控制区、监督区β表面污染分别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

本标准》(GB18871-2002)控制区（40Bq/cm2）和监督区（4Bq/cm2）的表面

污染控制水平；工作人员手部β表面污染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

全基本标准》(GB18871-2002)规定的手部0.4Bq/cm2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；

医护人员工作服表面、鞋子等β表面污染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

全基本标准》(GB18871-2002)规定的工作服、手套、工作鞋β表面污染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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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水平4Bq/cm2。

（二）场所周围下风向土壤中总β为 0.637Bq/g，处于较低水平；放

射性废水减容蒸馏水中总β为 1.15Bq/L、14C 含量为 2.14Bq/L；合成实验

室内空气中 14C 含量为 0.0335Bq/m3；排气筒废气中 14C 含量最大为

0.0339Bq/m3，分别低于相应的空气中导出碳-14 浓度 1.2×104Bq/m3（工

作场所内）、174Bq/m3（工作场所外）。

（三）根据理论估算，本项目所致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有效剂量

分别满足环评批复的 5.0mSv 和 0.1mSv 的剂量约束值要求。工作人员四肢

年当量剂量满足环评批复的 125mSv 剂量约束值要求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青岛清原化合物有限公司认真履行了项目的环境保护审批和许可手

续，落实了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，严格执行了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

度，相关验收文档资料齐全，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及措施运行有效，对环

境的影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。

综上所述，验收组一致同意合成实验楼新增碳-14 合成实验室项目

（批准文号：青环辐审（黄岛）[2022]3 号）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。

六、后续要求

（一）适时修订辐射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应急演练。

（二）加强防护设施维护，确保防护设施有效运行；

（三）加强放射性废物排放管理，完善相关档案记录。

七、验收人员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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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件。

青岛清原化合物有限公司

2023 年 3月 13 日




